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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基督徒… 

• 你認為，神更看重以下哪一件事？ 

1. 一個慕道友決志信主。 

2. 一個基督徒決志跟從耶穌，作主的門徒。 

• 你認為，以下哪一件事更重要？ 

1.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。 

2.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，作神的子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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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的目的 

• 耶穌說：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做我的門徒。
（馬太福音 28:19） 

• 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，特做自
己的子民。（申命記 7: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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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筐土產 
• 示羅城，耶和華的會幕所在地。 

• 一位穿著樸素的中年人站在會幕的東門口，以恭敬的語
氣揚聲問道：「請問，當值的祭司在嗎？」他的後面站
著兩個後生小子，二人合抬著一個筐子。一看就知道，
這是父子三人，從鄉下來的。 

•  「我就是當值的祭司，你有甚麼事？」一位穿著祭司服
的人出現在門口。 

• 「尊敬的祭司，我們父子三人是從巴珊來的，走了七日
的路程，要給耶和華奉上初熟的土產。這些土產都是最
大最好的，我們一路小心抬著，希望沒有碰壞。」 

• 「啊，從巴珊來的！辛苦你們了，跟我來吧。」說著，
祭司帶他們走進了會幕的外院… 

3/25/2012 Warren Wang 



歸主為聖，申命記 26:1-10 

• 耶和華啊，我已經到了那地！你進去得了耶和華
你神所賜你為業之地居住， 就要從耶和華你神賜
你的地上，將所收的各種初熟的土產取些來，盛
在筐子裡，往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
所去，見當時作祭司的，對他說： 

 

• 我今日向耶和華你神明認，我已來到耶和華向
我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我們的地。 

 

• 祭司就從你手裡取過筐子來，放在耶和華你神的
壇前…（未完待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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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神對人類的終極心意：歸主為聖 

• 坐在老鷹的翅膀上… 

• 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，帶來歸我…你們要歸
我作祭司的國度，為聖潔的國民。（出埃及記
19:4-6） 

•…歸主為聖 

•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
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
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（彼得前書 
2: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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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聖潔的意義：分別出來，歸屬於神 

•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以色列中凡頭生的，無論是
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別為聖歸我。（出埃
及記13:1-2） 

1. 聖殿：在眾房中分別出來，專門敬拜神的一棟房子。 

2. 聖日：在眾日中分別出來，專門敬拜神的一個日子。 

3. 聖民：在眾民中分別出來，專門屬於神的一群人民。 

4. 聖物：在眾物中分別出來，專門屬於神的一批物品。 

5. 聖經：在眾書中分別出來，專門記載神話語的一本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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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歸主為聖，就是將自己分別出來，專門歸屬於神。
我們的房子中有聖殿，我們的日中有聖日，我們的
東西中有聖物，我們的書中有聖經，而我們自己是
聖民。 

• 神呼召我們的目的，是要我們在萬民中歸他為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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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們要歸我為聖，因為我耶和華是聖

的，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，使你們

作我的民。（利未記 20:2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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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你認為，基督徒在何處與一般人有分別？ 

1. 沒甚麼分別，大家都一樣。 

2. 我們的穿衣、吃飯和別人不一樣。 

3. 我們的作禮拜、禱告、說「阿們」和別人不一樣。 

4. 我們在其他方面和別人不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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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歸主為聖的生活 

• 個案一：穿衣不可混雜 

A. 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婦
女的衣服，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
的。  

B. 不可穿羊毛、細麻兩樣攙雜料做的衣服。（申
命記22:5,11） 

• 羊毛與細麻：在當時，羊毛是一般以色列人的衣
料，細麻是妓女常用的衣料。神在穿衣的事上規
定以色列人：男女應當有別，材料不可攙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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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個案二：牛驢不可同耕 

• 不可並用牛、驢耕地。（申命記22:10） 

• 牛與驢：根據以色列人的律法（參考申命記14:3-
8），牛是潔淨的牲畜，驢是不潔淨的牲畜。 

• 與萬民有別：神在耕地、穿衣這些日常事件中作
出不可混雜的規定，使以色列人每日受到提醒，
自己乃是歸主為聖，與萬民有別的人：我是耶和
華你們的神，使你們與萬民有分別的。（利未記 
20:24b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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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個案三：耶穌呼召門徒 

• 耶穌又對眾人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
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（路加福音9:2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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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個案四：保羅身上有耶穌的印記 

• 從今以後，人都不要攪擾我，因為我身上帶著耶
穌的印記。（加拉太書6:17）  

• 因這十字架，就我而論，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；
就世界而論，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。（加拉太書
6:14b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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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基督徒與人不同之處，不是穿衣、吃飯，也不是做
禮拜、說阿們，而是在他的身上有耶穌的印記。 

• 這印記，乃是一個十字架。因這十字架，基督的門
徒將自己從萬民之中分別出來，專心跟從耶穌。 

• 這種專心跟從耶穌的心志，就是所謂的歸主為聖。
因為歸主為聖了，所以基督的門徒對於名聲、財富、
地位，以及自己存在的目的，有著與世人不同的看
法與作法，使他可以為了基督而活。 

• 你有這種心志嗎？ 

• 在你的身上，有耶穌的印記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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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主為聖的障礙 

• 個案一：大祭司的衣服 

•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，站在使者面前。使者吩
咐站在面前的說：「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」；
又對約書亞說：「我使你脫離罪孽，要給你穿上
華美的衣服。（撒迦利亞書 3:3-4） 

• 關於我們的「義」：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；所有
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。（以賽亞書 64:6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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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個案二：法利賽人的「義」 vs. 稅吏的罪 
•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，藐視別人的，設一個
比喻， 說： 

• 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：一個是法利賽人，一個是
稅吏。法利賽人站著，自言自語的禱告說： 「神啊，
我感謝你，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義、姦淫，也不像
這個稅吏。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
上十分之一。」那稅吏遠遠的站著，連舉目望天也
不敢，只捶著胸說： 「神啊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
人！」 

• 我告訴你們，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；因為，
凡自高的，必降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為高。（路加
福音18:9-1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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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歸主為聖的障礙： 

1. 我們的罪 

2. 我們的「義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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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十字架與歸主為聖 

• 神的羔羊 

• 次日，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，就說：「看哪，
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！（約翰福音1:29） 

• 十字架上的赦免 

• 到了一個地方，名叫髑髏地，就在那裡把耶穌釘
在十字架上，又釘了兩個犯人：一個在左邊，一
個在右邊。當下耶穌說：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；因
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（路23:33-3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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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基督成為我們的聖潔 

•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
為我們的智慧、公義、聖潔、救贖。（哥林多前
書1:30）  

•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並母牛犢的灰，灑在不潔的
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聖，身體潔淨，何況基督藉
著永遠的靈，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，他的血豈
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，除去你們的死行，使你們
事奉那永生神嗎？（希伯來書9:13-14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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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和華啊，我來了！ 
• （續上）…祭司就從你手裡取過筐子來，放在耶和華你
神的壇前。你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說：  
 

• 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人，下到埃及寄居。他人
口稀少，在那裡卻成了又大又強、人數很多的國民。
埃及人惡待我們，苦害我們，將苦工加在我們身上。
於是，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。 

• 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，看見我們所受的困苦、勞
碌、欺壓，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，並大
可畏的事與神蹟奇事，領我們出了埃及，將我們領
進這地方，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。 

• 耶和華啊，現在我把你所賜給我地上初熟的土產奉
了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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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隨後，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華你神面前，向耶和華
你的神下拜。你和利未人，並在你們中間寄居的，
要因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歡樂。 
（申命記 26:1-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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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主為聖 

•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
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
出黑暗、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… 

• …並且，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，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
的，所以要在你們的身上榮耀神。（彼得前書 2:9，
哥林多前書 6:19b-2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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